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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安县自然资源局工业项目“拿地即开工”

改革实施办法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省、市、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

方案和《东安县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若干措施》的要求，我局

制定了工业园区范围内一般工业项目（不包括高环境风险、

高安全风险等特殊工程和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

程）“拿地即开工”改革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一、提前服务，创造项目落地条件

1.“一张蓝图”统筹项目实施。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引

领作用，在项目招商阶段，自然资源部门提前介入，建立专

人服务机制，根据“一张蓝图”，提出项目预选址意见。依

托“多规合一”平台，征求发改、工信、环保、应急等部门

意见，开展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合规性审查、空间协调、

部门意见汇总等工作，确定项目建设条件（包括规划条件）、

建设要求（包括市政管网配套）等。策划生成的建设项目用



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书作为后期规划设

计方案审查的依据。

2.建立审批服务清单制。分类建立项目服务清单，实行

网上共享。包括审批流程（从土地报批开始到取得规划核实

意见书）、审批事项清单（包括规划、土地手续）、申请材料

清单（包括需做评估评价和报自治区审批事项材料）、审批

时限（全流程各节点）、办理费用、网上申报流程指南、容

缺受理事项、告知承诺事项。在项目签订协议后，由县自然

资源局牵头一次性分类别告知园区和服务对象。

3.建立项目跟踪服务机制。为快速推进各项手续办理，

明确项目专人负责，实行“项目牵头人+园区+企业+局内相

关部门”的服务机制，建立从项目招商洽谈、用地选址、地

块规划条件、土地报批、设计方案编制审查、土地供应、网

上申报，多证齐发的服务体系。涉及国家、省、市、县级重

点项目和重点企业，成立服务专班，第一时间了解掌握项目

动态和存在问题、做好对内对外跟踪协调，手续办理及相关

自然资源政策解读工作。

4.优化园区控规调整程序。涉及控规中确定的各地块容

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等如与《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国土资发〔2008〕24 号）中相关指标不一致的，不再

履行控规调整，直接以《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中确

定的技术指标为依据办理《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书》，同时完



成控规一张图数据更新；工业园区内控规调整事项（除涉及

城市及园区安全，综合防灾等）取消控规调整报告提请规委

会审议环节，直接报请县政府审批。

5.赋予控规弹性管控。为推动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尽快

落地，在控规中明确以下两方面内容为弹性管控：（一）在

满足周边地块基础设施配套并且不影响园区内外交通的条

件下，园区内规划道路红线宽度 30 米及以下道路可进行道

路调整（包括道路取消、线型调整、红线宽度变化）；（二）

在同一地块内，在不影响服务半径、规模不减少情况下，市

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可进行规模、位置调整。具

体调整报告（方案）由县自然资源局相关会议审定，无需履

行控规调整程序，更新内容及时纳入控规一张图数据。

二、简化土地供应环节

6.规划土地协同办理。拟出让地块在确定项目用地范围

后，同步开展《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书》、勘测定界、权籍调

查、土地组卷报批、地价评估、规划设计方案编制、审查等

工作。取消土地收储环节，由县政府委托我局挂牌出让土地，

《出让方案》经我局审查通过后，报市政府审定。

三、优化方案审查环节

7.免于设计方案审查。占地面积小于 3 公顷，且不生产，

存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工业类项目，由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出具规划设计方案合规性承诺书，免于设计方案审



查，经公示无异后审定规划设计方案，办理《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

8.简化设计方案审查。占地面积大于 3 公顷的工业类项

目，可先行申请审查规划设计方案，实行容缺受理，涉及方

案修改或者补齐材料的一次性书面告知，并统筹需审查项目，

实行集中审查，审查时间为 9 个工作日。统一审查标准，审

查设计方案时，只对建筑后退道路红线及建筑退地界进行审

核，涉及平面布局、建筑间距、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化率

等指标不再进行审核，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出具合规性承

诺书，审查通过的方案可先行公示，用地单位取得地块出让

合同后，按照审定后的规划设计方案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需要调整已审定规划设计方案的，直接由自然资源

局审查并公示调整后的方案，出具审查意见，涉及《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变更的，自然资源局直接办理《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变更决定书》。

四、并联审批事项

9.同步办理“三证书”。项目在签订国有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后，同步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不动产权证书》（交清土地出让金和税费后），办理

时限由原来 15 个工作日压缩至 5 个工作日，实现“一张表

单，一次受理，同步办结”，拿地即开工。

五、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10.建立监管机制。梳理办理环节监管内容，制定事后抽

查流程、强化执法监查、实行项目审批信息互通共享机制。

对承诺制审查通过的规划设计方案实行事后抽查制度，抽查

率不低于 80%，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 10 个工

作日内由自然资源局完成抽查工作。一次性全面准确告知建

设单位抽查意见，对不符合相关规范要求的责令限期整改，

拒不整改的可撤消已发放的规划许可手续。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原则，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监督

检查，对失信行为进行认定后，及时报送至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信用信息系统，实施多部门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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